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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王东辉持有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3,
273,3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427%。上述股份均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

于2024年12月2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2月14日，公司披露了《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3），王东辉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898,595股股份，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

2026年5月21日，公司收到王东辉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告知函》，其按照上述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东辉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下股东

3,273,343股

3.6427%

IPO前取得：3,273,34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王东辉

2026年2月14日

898,595股

2026年3月17日～2026年5月21日

集中竞价减持，898,595股

288.55～519.00元/股

400,720,333.97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1%

2,374,748股

2.642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167 证券简称：炬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2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49,146,20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354,854.51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迪贝控股有限公司、嵊州市迪贝工业炉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17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7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5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

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53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

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3368521
特此公告。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20 证券简称：迪贝电气 公告编号：2026-009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7

转债代码：113666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爱玛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66

证券简称

爱玛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6/5/27

复牌日

2026/5/28

● 调整前转股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7.49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6.95元/股
● “爱玛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2026年5月28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2月23日公开发行2,00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00,000万元，并于2023年3月2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爱玛转债”，债券代码“113666”。“爱玛转债”存续期限6年，存续

的起止时间为 2023年 2月 23日至 2029年 2月 22日，转股的起止时间为 2023年 9月 1日至

2029年2月22日。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规定，

在“爱玛转债”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

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2026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544元（含税）。在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息

日为：2026年5月2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爱玛科技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因此，公司本次因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对“爱玛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因公司派发现金股利，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进

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结合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计算过

程如下：

P0=37.49元/股；D=0.544元/股；

P1=37.49-0.544≈36.95元/股
本次调整后的“爱玛转债”转股价格将由37.49元/股调整为36.9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6年5月28日起生效。

“爱玛转债”自 2026年 5月 21日至 2026年 5月 27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

股，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6

转债代码：113666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4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867,892,9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54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72,133,782.21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张剑、陵水鼎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44元人民币；持股1年以内（含1年）

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44元人民币，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前述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

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896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89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896元人民

币。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0.544元人民币。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

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应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爱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

为61.29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为：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61.29元/股调整为 39.99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39.99元/股调整为39.64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39.64元/股调整为39.11元/股；因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离职

人员的限制性股票，“爱玛转债”转股价格由 39.11元/股调整为 39.12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9.12元/股调整为 38.79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8.79元/股调整为38.20元/股。因回购注销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及部分离职人员的限制

性股票，“爱玛转债”转股价格由38.20元/股调整为38.32元/股。因授予登记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人员的限制性股票，“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8.32元/股调整为38.08
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8.08元/股调整为

37.45元/股。因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离职或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人员

的限制性股票，“爱玛转债”转股价格由37.45元/股调整为37.49元/股。

鉴于公司本次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爱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37.49元/股调整为

36.9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爱

玛科技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爱玛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2-5959 6888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会提案8.00审议未通过。

●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孔祥宏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

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4人，代表股份424,855,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83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389,983,5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2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6 人，代表股份 34,871,6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0人，代表股份34,885,3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1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3,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6人，代表股份 34,871,6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60%。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21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2%；反对 562,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40,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15%；反对

56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35%；弃权 8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163,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1%；反对 604,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弃权8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93,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59%；反对

60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39%；弃权 8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2%。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预算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176,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3%；反对 604,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弃权73,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06,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2%；反对

60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39%；弃权 73,5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9%。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20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8%；反对 56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7%；弃权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3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66%；反对

56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58%；弃权 82,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266,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4%；反对 526,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6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9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24%；反对

52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91%；弃权 62,2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5%。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697,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45%；反对 3,991,
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73%；弃权77,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16,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55%；反对

3,991,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413%；弃权 77,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2%。

关联股东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195,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6%；反对 573,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弃权8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25,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9%；反对

57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41%；弃权 86,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0%。

8、审议《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04,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243%；反对 126,379,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243%；弃权83,1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10,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203%；反对

3,991,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413%；弃权 83,1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4%。

关联股东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未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127,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6%；反对 658,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0%；弃权69,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57,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30%；反对

658,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81%；弃权 69,3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9%。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郑刚、王恩顺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和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82 证券简称：宝武镁业 公告编号：2026-18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30-16: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https://roadshow.cnstock.com/（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站）。

●问题预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28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pr@sczq.
com.cn）进行提问，邮件标题注明“601136 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问题预征

集”。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3月21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 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 5月 29日 15:30-
16:30举办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

业绩及财务指标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30-16: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https://roadshow.cnstock.com/（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站）。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涛先生，独立董事代表，常务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峰先生，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唐洪广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

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3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pr@sczq.com.cn）进行

提问，邮件标题注明“601136 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问题预征集”。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4976608
邮箱：pr@sczq.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站（https://
roadshow.cnstock.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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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可转债转股实际情况，同意公司股份总数由103,013.2514万股增至

103,013.3305 万股，注册资本由 103,013.2514 万元增至 103,013.3305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4月 3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8）。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变更注册资本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波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56264225T
名 称：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住 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588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成

注册资本：壹拾亿叁仟零壹拾叁万叁仟叁佰零伍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08日

经营范围：汽车类、工业类、家电类精密铝合金压铸件产品、精密铸铁件和金属零件产品

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模具、夹具等工装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自有厂房及办公用房出租；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投资管理。（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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